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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民初486号
朱晓红、宁波骏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院

受理原告杨飞燕、浙江骏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大业
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及第三人朱晓红、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骏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追加、变更
被执行人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第二次开
庭传票、变更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院定于2022年1月19日上
午9时在本院第八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3063号

许铁岭：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102民初3063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3704号

张旭凯：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102民初3704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2640号

广州运卡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北京鹿之梦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被告广州运卡贸易有限公司、杭州
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作品复制权、发行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
0108民初26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
定,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353号

蒋根法：本院受理原告蒋根良、蒋金法、蒋连凤、蒋
连珍诉被告蒋根法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
2022年2月7日14：45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560号

上海贝好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贝成伴行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青岛成长伴行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诉被告上海贝好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贝成伴行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解散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内。本院定于2022
年2月9日上午9:00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870号

张盛祥:本院受理原告王恒诉被告张盛祥合伙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
内。本院定于2022年2月7日9：00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22民初840号

杭州原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叶身林
与被告卢群卫、方红华、杭州原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22民初849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卢群卫、杭州原筑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叶身林
劳务报酬34858元，并支付自2019年5月1日起至款项付
清之日止以34858元为基数的逾期利息损失，其中2019
年5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
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叶
身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
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72元，由被告卢群卫、杭州原筑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
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
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
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开户行、户名、指定账号详见《上
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22民初839号

杭州原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彭先兵与被
告卢群卫、方红华、杭州原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
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22民初8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卢群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彭先
兵劳务报酬71320元，并支付以71320元为基数自2021年2
月8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损失；二、驳回原告
彭先兵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
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1583元，由被告卢群卫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
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
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
撤回上诉处理（开户行、户名、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
知书》）。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27民初2816号

余樟根、姜早英：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千岛湖康盛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小额贷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127
民初28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1、被告余樟根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杭州千岛湖康盛小
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50000元及利息19179元
（利息暂算至2021年5月10日止，从2021年5月11日起至
借款本金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月利率1.98%计算）；2、被告
姜早英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65元，公告费650
元，由被告余樟根负担，被告姜早英承担连带责任。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于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3281号

吴伟忠：原告周伟伟与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原
告要求你支付赔偿款67500元并计算相应的利息损失，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2022年2月10日上午9时在本院梅城法庭2号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3416号

洪建军：原告金华市华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
与被告舒国祥、陶元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要求被告舒国祥
支付垫付款133398元及相应利息损失、要求你与陶元对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要求对浙C052YY车辆享有
优先受偿权，并要求你们共同承担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2月8日9时00分在本院梅城法庭3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2886号

俞炎军：原告杭州易车电动自行车租赁有限公司诉被
告俞炎军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由原杭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人民法院受理，后因该院被撤销，由本院继续审理，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91民初2886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1.被告俞炎军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易车电动自行车租赁有限公司
租金5200元；2.被告俞炎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原告杭州易车电动自行车租赁有限公司公告费65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元，由被
告俞炎军负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7434号

陈军勇（3310811985****7633）：本院受理的原
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陈军
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7434号民事判决书和
民事裁定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陈军勇在判决生效之日
起60日内归还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借款本金289966.38元、利息1085.04元、罚息
51400.06元、复利192.34元（罚息、复利暂算至2020年
11月9日，之后的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计算至全部贷款
偿还完毕之日，但不包含罚息的复利和复利的复利）；二、
被告陈军勇在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偿付原告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律
师代理费2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应收6470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3235
元，保全费650元，由被告陈军勇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0075号

刘乐波(公民身份号码5105241990****1175)、
刘应泽(公民身份号码5105241963****1195)：本院受
理原告宁波越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刘乐波、刘
应泽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
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自
动履行告知书等材料、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原
告诉请：一、判令被告刘乐波支付原告代偿款65977.45元，
并支付自代偿日即2020年12月25日起以本金65977.45
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四的标准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日
止的资金占用费；二、判令被告刘应泽对被告刘乐波的上述
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并
定于2021年11月23日下午13:45在宁波市海曙区民丰街
75号西郊人民法庭小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7787号

高泽明（公民身份号码：341203********3717）：本
院受理的原告朱明辉诉被告高泽明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
初7787号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缴费通知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高泽明支付原告朱明辉劳务费11600元，上述款项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履行完毕。二、如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
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
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
理费9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高泽明负担。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1637号
江苏叁合智慧物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

告宁波佳美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诉被告江苏叁合智慧物联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受理。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独任审
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法官廉政监督卡、民
事裁定书。原告起诉要求：一、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
付补偿款35000元；二、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用。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
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2月11
号上午9:00在本院古林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8816号

王合彪（公民身份号码：3412211996****7336）：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公司诉被告王合彪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
88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合彪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公司保险代偿款25868.50元。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
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
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
间）。案件受理费447元，减半收取223.50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873.50元，由被告王合彪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0507号

张飞雄（公民身份号码：4211271990****3237）：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
分公司诉被告张飞雄、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市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被告张飞雄立即赔
偿原告保险金损失1300元；二、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在交强险、商业险范围内承担保
险责任。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
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将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上午9点（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
开庭依法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9008号

程华生（公民身份号码3428221950****1718）：
本院受理的原告洪敬初诉被告程华生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9008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程华生赔偿原告洪敬初各
项损失合计60163.41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
完毕；二、驳回原告洪敬初的其他诉讼请求。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1082号

宁波海曙妙彩印花有限公司、朱新想（公民身份号码：
342224********1710）：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海曙飞
黄丝印材料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海曙妙彩印花有限公司、
朱新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受理。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使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民事裁
定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二被告支付货款
25256元，支付违约金利息损失2840元（自2021年2月1
日暂计至2021年9月15日以25246为基数、月息1.5分计
算逾期付款违约金），支付实际债权费用(律师费）5000元，暂
合计33086元；二、本案的诉讼费由二被告共同承担。限你
（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
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2月16日上
午9:00在本院古林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721号

浙江连合横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纪文彬：本院受理
原告陈宏健诉被告浙江连合横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纪文
华、纪文彬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等公告
送达本院（2021）浙0205民初72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2749号

齐磊：本院受理原告李永胜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现在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211民初274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
齐磊支付原告李永胜工程款51200元，并支付原告自2020
年5月23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以51200元为基数，按照同
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的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1080元，减半收取540元，由被告齐磊负担，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齐磊负担，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原告李永胜。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执异73号

四川华宇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溧阳分公司、四川华
宇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郑小平：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申
请人）周秀秀与被执行人四川华宇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溧
阳分公司、四川华宇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执行异议一案，
申请人申请追加郑小平为本案被执行人，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异议申请书、证据材料、传票。异议人
请求：申请追加郑小平为（2021）浙0211执1027号执行案
件的被执行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本案决定由审判员吴绍海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
陆昕宇、纪培福组成合议庭进行听证。本院定于2022年1
月18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052号

丁少梅：本院受理原告邱国英与被告丁少梅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浙江省高级人民
法院关于进一步强化强制执行措施的若干意见（试行）、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诉讼
风险提示书、案件廉政监督卡、司法公正码等材料。原告
诉请：要求被告立即支付货款116000元；要求被告支付
从2021年6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迟延履行所产
生的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七日内，对原告诉讼
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七日内。
本案决定由审判员田明芳独任审判进行审理。本院定于
2022年1月2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5891号

翁国英：本院受理的原告戴行明与被告翁国英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邮寄等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风险提示书、民商事诉讼须知、虚假诉讼告知书、开庭
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2月8日下午14时15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1010号

王晓越：本院受理原告厦门趣店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宁波
分公司与被告王晓越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11010号民事判决书，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邱隘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1013号

顾帅：本院受理原告厦门趣店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宁波
分公司与被告顾帅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11013号民事判决
书，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邱隘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1012号

陈跃坪：本院受理原告厦门趣店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宁波
分公司与被告陈跃坪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11012号民事判决书，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邱隘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1011号

黄圣极：本院受理原告厦门趣店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宁波
分公司与被告黄圣极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11011号民事判决书，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邱隘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1009号

朱梦醒：本院受理原告厦门趣店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宁波
分公司与被告朱梦醒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11009号民事判决书，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邱隘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0748号

国利民：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公司诉被告国利民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10748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3601号

魏学勇：本院受理原告蒋圣军与被告魏学勇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212民初1360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2990号

陈新立、朱小丽：本院受理的（2021）浙0212民初12990

号原告宁波鄞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陈新立、
朱小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12990号民事判决书、履行金钱
义务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出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判决
将依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3353号

安徽融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2021）
浙0212民初13353号]原告易商新程（杭州）有限公司与
被告房明军、安徽融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徐家斌追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
浙0212民初13353号民事判决书、履行金钱义务告知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出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
本判决将依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1205号

汪静、秦正美：本院受理原告易商新程（杭州）有限
公司与被告汪静、秦正美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11205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执异141号

宁波昕纯服饰有限公司、马利娟：本院受理异议人
许棉棉与被执行人宁波昕纯服饰有限公司、被申请人马
利娟执行异议一案，现已审查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81执异
14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追加被申请人马利娟为
(2020)浙0281执恢197号案件的被执行人。限你在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余姚市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逾期本裁定
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7050号

王交海：本院受理的原告范礼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
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第一款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1民初7050
号民事判决书：被告王交海归还原告范礼富借款本金
24000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
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
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本案案件受理费400
元，减半收取200元，被告王交海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9069号

邯郸市方鑫紧固件有限公司、赵阳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130405MA07T6622P、公民身份号码
130429199309211450）：原告宁波威锋紧固件有限公
司诉被告邯郸市方鑫紧固件有限公司、赵阳阳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本院已立案受理。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等及开庭传
票。原告诉请本院判令：一、判令二被告即时双倍返还定金
共计200000元；二、判令二被告共同承担原告的剩余实际
损失共计574359.8元；三、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2月
16日8：45分在本院第十一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7340号

朱芬：原告钱彩凤与被告朱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1民初7340号
民事判决书。被告朱芬归还原告钱彩凤借款280000元，
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款限
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
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
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
案件受理费5500元，减半收取2750元，由被告朱芬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0781号

张演东:本院受理原告赵东诉被告张演东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跟踪卡、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
立即偿还原告借款34638元。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
关权利。本案定于2022年2月11日14时30分在慈溪
市人民法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不出庭的，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